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何星緯
電話：(08)7320415分機3679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251952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15159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4980924_11315159200_1_4980924_11315159200_1.png)

主旨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稱國教署）委託國立臺中

教育大學新住民語文課程整合推動資源中心辦理「113學

年度新住民語文課程【實體班】開課線上說明會」期程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3年4月9日臺中大學管院字第

1135060162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該校辦理新住民語文課

程整合推動永續計畫協助推動新住民語文課程。

三、113學年度新住民語文課程（實體班）開課經費申請將於

113年5月10日開放各縣市國中、小於「新住民子女教育資

訊網2.0」（https://mkm.k12ea.gov.tw/）填報，俾利學

校順利開課。

四、國教署委請該中心規劃及辦理5場課程開課線上說明會（如

附件），113學年度有意願開課學校可擇任一場次參加，並

同意參與說明會人員公假登記。辦理時間、授課講師臚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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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(一)第一場次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3年4月11日(四)上午10點起至11點30

分。

２、授課講師：桃園市平興國小楊宇峰校長。

(二)第二場次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3年4月18日(四)下午2點至3點30分。

２、授課講師：宜蘭縣四結國小林稹甫校長。

(三)第三場次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3年4月26日(五)上午10點起至11點30

分。

２、授課講師：雲林縣崙背國小李秉承校長。

(四)第四場次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3年5月3日(五)上午10點起至11點30

分。

２、授課講師：臺北市濱江國小吳勝學校長。

(五)第五場次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3年5月15日(三)下午2點至3點30分。

２、授課講師：高雄市五甲國小陳泱澤校長。

五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09VW2l。

六、會議連結：報名後，另發送行前提醒通知。

七、如有開課填報相關問題，請至前揭網站參閱公版簡報等資

訊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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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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